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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资处关于转发《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转发
<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解答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由于之前《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13]531号）印发后，财政部陆续接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电话咨询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的一些具体问题。为方便操作，并结合《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实施情况，财政部制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解答》，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也做了相应的补充说明，现转发给大家，请大家认真学习，并传达给每位科研人员，希望大家在日后的工作中严格遵守。
    为了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解答》相一致，财资处原发布的差旅费补充规定废止。



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附件二：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转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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